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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從大肚溪出海口順著河道吹向內陸，導致中部內陸山區的空氣污染遠大於其鄰近鄉鎮。

爰提案要求台電重新檢討相關回饋機制，將實質受到廠區影響之鄉鎮也納入補助範圍內。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連署人：孔文吉  蘇震清  張麗善 

15、 

位於台中龍井的中龍鋼鐵於 3 月初發生連環「渣爆」意外，雖然未有任何傷亡，卻造成周遭

地區蒙上一層灰渣；然而，這已是中龍鋼鐵近三年第三起渣爆事件。此外，中龍鋼鐵屢屢發生

工安事件，造成多人傷亡，顯見該公司對於安全的漠視，而中鋼公司身為中龍鋼鐵之大股東，

經濟部又身為中鋼公司之最大股東，對此難辭其咎。為保障中龍鋼鐵廠區周遭台中、彰化居民

安全，爰提案要求經濟部及中鋼公司擔負責任，於 2 個月內提出中龍鋼鐵工安改善計畫。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連署人：張麗善  蘇震清 

16、 

台塑六輕廠區雖然位於雲林麥寮，但由於氣候、地理環境的因素，位於彰化縣最南側的大城

鄉長期受到六輕空污的影響。根據國衛院委託台灣大學所做的彰化縣大城鄉台西村村民健康檢

驗調查，其結果顯示研究發現居民尿液檢測出含有釩、鉻、錳、鎳、銅、砷、鍶、鎘、汞、鉈

及鉛等 11 種重金屬，顯見六輕對於大城鄉的居民健康確實造成實質影響；但目前六輕的回饋、

補助機制僅限於雲林縣，這對於同樣距離六輕廠區約 10 公里的大城鄉居民並不公平，經濟部為

六輕廠區之主管機關，為求公平正義原則，爰提案要求經濟部於 2 個月內召集台塑公司等相關

單位，針對彰化縣鄰近六輕廠區之城鄉研擬補助金、健康風險評估之可行性。 

提案人：王惠美  黃偉哲 

連署人：張麗善  蘇震清 

17、 

台糖土地資產逾 50,000 公頃，其中農用土地占 37,000 公頃為最大宗，其中待活化土地 2,757

公頃，屬於農牧用地總計 1,006 公頃，占比超過三分之一。有鑒於青年從農尋覓可耕作土地困難

重重，以及台糖土地活化與利用應與農業結合並適度保存傳統景觀，要求台糖公司於一個月內

檢討現有農地租賃規定，降低現有承租限制，協助有志從農青年能承租到適合之農牧用地，亦

可達到土地活化運用之目標。 

提案人：蔡培慧  林岱樺  黃偉哲  蘇震清  徐永明  

邱議瑩  王惠美  邱志偉 

18、 

要求經濟部對所捐助的公設法人，要全面了解，盡到監督之責，政府捐助佔大部分、尤其過

半的法人，應該安排政府代表出任董事長，避免再次發生修改章程、變更名稱及屬性脫離政府

管制，避免政府捐助的公設法人淪為私人私相授受的工具。 

提案人：張麗善  黃偉哲  王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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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署人：蘇震清  邱志偉 

19、 

由於國際油價波動頻仍，目前中油對於 92、95 等民生用油每週審視價格是否調整，然而企業

用燃料油使用量更多，對於油價波動的反應更為敏感，日本是採取浮動調整，大陸由 22 天調整

到 10 天，韓國是 1 個月，新加坡大宗交易是每天調整報價。因此，中油燃料油調價機制應該隨

時檢視，使定價更貼近市場反應。要求經濟部對中油燃料油的調價機制進行檢討，要全面了解

，及時反映國際油價走勢作出調整，對於台灣使用燃料油的企業，將能更及時的面對市場機制

的挑戰，而不會受到中油調整油價的影響。 

提案人：張麗善  黃偉哲 

連署人：蘇震清  王惠美  邱志偉 

20、 

糖協於 2005 年更名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一直於糖協於 2016 年取得法人登記證書後，才

又改回糖協，為釐清 2005 年到 2016 年武智基金會之營運情形，請台糖於一個月之內將此期間

武智基金會每年工作報告、經費使用情形、財產變動情形、財務報告以及每年度預算書及決算

書，提供立法院經濟會。 

提案人：邱志偉  黃偉哲  蘇震清  管碧玲  張麗善  

王惠美 

21、 

中油公司自 101 年度開始，編列鉅額油氣探勘費用，累計自 105 年度編列預算累計已達 260

億，鑑於國內外油氣探勘、佐證、開發及生產等階段時程表，且海外油氣探勘地區性政治風險

高，請中油公司於三個月內提供自 101 年度起油氣探勘的績效、成果、產值等分年度的績效成

果產值報告。 

提案人：邱志偉  黃偉哲  蘇震清  王惠美  張麗善 

22、 

台糖公司相關產品應積極佈局海外市場行銷，特別是東南亞國協 10 國，有龐大的市場潛力，

台糖公司應積極規劃南向政策，將台糖產品打入東南亞市場，提昇經營績效，請台糖公司於一

個月內提供進軍東南亞國家市場的評估、計畫、期程給經濟委員會。 

提案人：邱志偉  黃偉哲  蘇震清  王惠美  張麗善 

23、 

請台糖公司主動提供糖協移轉武智基金會之相關過程及資料給法務部。並建請法務部就其過

程據以調查是否有違法行為。 

提案人：邱志偉  黃偉哲  高志鵬  王惠美   張麗善 

管碧玲 

主席：現在開始逐案處理，如果沒有異議，就照案通過；如果有異議，就做文字修正或做其他處理

；若有重大爭議，我們就先暫保留，留待最後再處理。 


